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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大体

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理解它。

第一种含义是指一种结果，意味着大学内部

达到了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人们各安其位，各

尽其责。

我们知道，大学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

术生产，学术生产只有在人际关系的比较和谐的

状态下才能有效开展，如果大学内充满了人际关

系纠纷，人们就难以静下心来从事学术钻研。当

下中国大学内部的人际关系就处于一种紧张状

态，突出表现为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关系紧张，

大学教授对大学越来越重的行政化色彩不满，导

致心情很浮躁、很复杂，很难静下心来做学问。

作为一种结果的大学治理，可能由多种途径

达到的，不排除采取暂时的强制的手段。因为要

实现治理，就需要以一定的制度为依托。对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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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能带来良好秩序的新制度，人们一开始并不

一定就接受它，往往需要强力推行，当它达到自

觉执行时，人们才会真切地体会到它的好处。正

如许多社会变革并非是在和风细雨之中进行的一

样，大学变革也会遭遇到抵制，如果不强力推行，

可能就难以建立新秩序。蔡元培在北大进行改革

时遇到的阻力也很大，但终于塑造了一个新的北

大风气。正如社会治理可以通过开明专制达到一

样，大学治理也可以通过开明专制的校长来实现。

美国大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学校长”时代，此

时大学的权力相对集中在校长手里，校长就是通

过个人的人格魅力和权威来实践自己的大学理

念，对传统的大学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最终换来大学发展的新气象而被后世称颂。如美

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在推行选修制时就遭遇

到很大的阻力，在不断坚持下它才成为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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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建设一流大学的启示

根据前述对世界大学排名的讨论，对建设一

流大学有如下一些启示：

1. 重视对世界大学排名的研究。世界大学排

名是社会组织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一种重

要形式，会长期存在，大学简单地忽视它的存在

并不是可取的策略，这样做有可能会给学校造成

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学应该重视对世界大学排

名的研究，分析全球影响力较大的世界大学排

名系统，研讨它们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结合

自身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对症下药，有的放

矢地改善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和办学

水平。

2.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积极提升学校声誉。

在几个重要的世界大学排名系统中，大学声誉是

排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应通过影响力较

大的国际媒体、网络等各种途径，宣传学校的基

本情况、人才培养经验和科研成果等，以提升大

学的声誉和影响力。

3. 完善科研激励机制，提升学校科研水平。

大学的科研水平是大学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在

著名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我

国一些大学欠缺国际认可的高水平优秀成果是影

响其排名的重要因素之一，提高科研水平是建设

一流大学、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

4. 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断深化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世界一流大学实行全方位开放办

学，是国际教育、文化、科技交流的桥梁。他们不

仅是世界著名学者学术交流的中心，而且是国际

化人才培养的基地。提升一所大学的国际化是大

学提高办学水平、走向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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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重要制度，并带动了选修制在全美大学的

推行。

因此，治理是一个相对概念，指在一定时期

获得了一种和谐安定的状态。这种和谐表现在建

立了一种良好的秩序，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分。

对于大学而言，就是教师和行政人员都明确自身

的职责范围，忠于职守，学生也明确自己的角色，

安心求学，不再出现教学与科研、教师与行政等

严重冲突情况。

第二种含义是指一种手段，指对大学发展中出

现的种种乱象的整治，譬如对学术腐败现象整治。

我们知道，任何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不是一

帆风顺的，都会在某个时期出现矛盾比较突出的

状况，从而影响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整

治才能使大学度过发展危机。如果能够对各种乱

象进行彻底整治，学校发展就可能出现一个崭新

的局面，即“大乱然后大治”。今天中国大学内部

亟需整治，不然许多大学校园都成了熙熙攘攘的

大集市，变成了乱七八糟的停车场。大学内部管

理混乱，教授们对量化管理、经费摊派意见很大，

人们不再关心学术创新，而专注于资源掠夺瓜分，

学府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因此必须进

行治理。

大学治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非常关键。如

果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进行，可能会收到一

定的暂时效果，但从长期看容易导致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异化，造成人们唯命是从，从而与学术要

求的独立创新原则相悖。现在人们惯常采用市场

手段，即运用经济刺激来达到目的。但运用经济

刺激手段容易造成人们唯利是图，从而与学术崇

高原则背道而驰。

最为可怕的是，人们把行政的手段与市场的

手段结合起来运用。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很容

易把大学教授的行为牢牢绑定，从而完全窒息了

学术自由。今天在大学内部之所以对官本位、行

政化的反抗如此激烈，就是感到教授的行为几乎

完全被控制，很难再有思想自由，这样也就很难

再有学术创新。

大学治理的理想手段是运用道德激励的方

式，从激发人的内在的崇高精神和使命感着手，

这与大学的求真旨趣是内在一致的。但在物质主

义影响下，道德激励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常常流

于说教。因为道德激励需要大学领导人真情感

召，如果大学领导人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缺乏

人格魅力，就无法驾驭好道德激励手段。

第三种含义指一种结构，是指建立一种人人

参与、共同治理的结构。这显然是从治理主体角

度而言的，这也是今天最为流行的大学治理概念。

传统上人们把大学理解为学者共同体或学术

共同体，它意味着在大学事务上没有外人，都是

共同的参与人，人人既是治理的主体，又是治理

的对象。所以，参与治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

义务，不能把自己当成外人，必须抱持一种主人

翁的心态才行。这当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设计，

因为它设想大学决策机制是一种人人参与状态，

它意味着人人可以参与，人人有参与的机会，同

时人人也具有参与的能力。这显然是一种民主治

理理念。

必须指出，“人人参与”并非“人人均等参与”，

仍然是有差别的参与。这意味着参与不仅是一种

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因为每个人的地位角

色不尽相同，所以参与的机会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究竟该如何参与，则需要根据大学的属性进行具

体设定，并且应该在大学章程中得到具体体现，

否则就无法保证参与的真正落实。

这也说明，人人参与不应该是一种口号或标

榜，而应该是一种行动。但行动的前提是具备行

动的能力和条件。这种条件的完备，也是治理能

力的体现。当然，当外在条件具备后，个体是否

具有参与的素质则是另一种治理能力建设，这个

建设更重要，更复杂，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

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治理能力包括个体

的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专业素质和智能素质及

非智能素质等多方面。

第四种含义是指一种目标，指建立一种共同

的文化，即人们具有对共同价值的追求，这种价

值无疑是求真理想。

在人们的理想中，大学不仅是一个学者的共

同体、学术的共同体，因为这些都是从利益出发

的，大学更重要的是一个理念的共同体，即靠共

同的理想信念维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共同的理

念，才使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组织而存在，

它的存在理由主要是因为信仰真理是存在的，相

信可以通过理性探究的方式获得的，从而大家共

同遵从理性规约，信奉通过理性论辩而非权威来

解决争端。正是这种信仰，才形成了西方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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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学的基本传统。这

正是中国大学所缺乏的。

今天中国大学在走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最大

困境是价值观的分歧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学行

政系统并不认同学术本位的价值观，而是奉行官

本位的价值观。即使在学术群体内部，也失去了

价值认同，存在着明显的功利价值与学术价值的

争执。可以说，在今天把学术作为生命寄托的人

越来越少了，而把学术作为一种谋生工具的比比

皆是。这样人们比拼的不是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大

小，而是学术资源攫取的多寡，学术研究严重地

走向了歧途。

大学治理的这四种含义彼此之间是具有内在

联系的。作为结果的大学治理是最基本含义，是

对大学是否获得善治的衡量。它显然依赖于一定

的治理手段，换言之，达到善治状态与采取适宜

的手段是分不开的。而建立人人参与大学治理的

结构可以说是一种过程，因为它需要提升每个人

的参与素质，这决不是一步可以达成的。而建立

一种共同的文化，则是大学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

前提，从而是大学治理追求的一个目标。

国外大学治理已经走过了最初的学院制模

式、外部人治理模式、校长治校模式，今天已经

走到了共同治理模式阶段。在学院制模式阶段，

大学纯然是一个自治机构，大学决策主要是依靠

教授的集体讨论决定；在外部人治理阶段，主要

是采用董事会决策方式进行，董事会由出资人和

社会贤达构成；在校长治校模式阶段，校长在大

学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董事会把大学事务委托

给校长；在共同治理阶段，实现校长与教授和董

事会的共治，达到了一种权力制衡状态。不仅如

此，董事会甚至吸引学生代表列席，从而构成大

学治理的一个新方向。

今天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主要是从共同治理角

度来理解大学治理概念的。因为西方社会具有分

权的传统并且强调权利本位，所以讨论共同治理

就容易得多。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集权的体制

下，而且一直强调责任本位，因而讨论共同治理

就难以深入。这说明，我们在引进西方治理概念

时必须注意文化背景和国情的不同。

制定大学章程是落实依法治教和推进高等教

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明确制定大学章程的

目标对有关方面来说均特别重要。简单地将建立

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视为制定大学章程的目标，不

利于调动各高校制定章程的积极性，也不能达到

要求各高校制定章程的真正目的。特此，我们必

须旗帜鲜明地主张，制定大学章程就是要逐步实

现“一校一治”。

一、制定大学章程存在着不同的目标
水平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宵兵在一篇文章中

谈道：“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制定一个章程模板，

制定大学章程的理想目标是实现“一校一治”

陈 廷 柱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的省也想制定一个章程模板。”［19］应该说，《高

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关于各高校应如何制

定章程的规定，已经比较具体而微了，却还有学

校与省份提出“章程模板”的要求或想法。从各高

校陆续公布的章程文本来看，文本内容较为雷同

的问题尤为突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现象的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各高校制定章程的目标水

平应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部分高校制定章程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了完成

上级规定的任务，把国家、省市及学校现有的法

律、法规、条例与管理办法等集中起来看看，按

照各高校章程文本的基本架构，以不违背外部有

关规定的条款和不至于在校内引起新的矛盾为指

法治中国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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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nd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necessitat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s,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al reforms, capacity and intension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inte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of 
a culture of community by promoting harmony. Such a pattern is expressed by (1) the shift from governance control 
to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2) the shift form external command to selective self-discipline; (3) the shift from 
academic autonomy to governance autonomy, and (4) the shift from “hard administration” to “soft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to provide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services and 
to hand over university to educators; the shift from executive documents dependence to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realized;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patterns should be improved,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ractual 
objective management patter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university’s autonomy should be balanced within university; 
and the governance by the community of professors and other shareholders should be promoted. In terms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 the university’s constitutionconstruc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principle should be adopted in order 
to realize “customized governance for each university”. 
Key words：university system building; university governance; university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university constitu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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